
2023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细则

一、组织领导

学院成立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小组，负责本学院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

录取工作的组织、管理和监督。

各专业（领域）成立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小组。复试小组组织本专业

（领域）考生的综合测试（专业课考试、面试、英语听力口语）和思想政

治素质和道德考核等有关复试内容。每个复试小组安排一名专职监督员监

督复试小组的复试过程。

以下人员实行回避制度，有近亲属和利害关系人参加本年度硕士研究

生招生复试的相关人员不得参与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

二、一志愿复试人数与接收调剂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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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发布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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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复试

（一）考生进入复试的基本条件

1．复试专业分数线

初试总成绩不低于 273 分，全国统一命题科目英语和思想政治理论的

成绩均不低于 38 分，业务课一（数学类科目）和业务课二的成绩均不低

于 57分。

2．复试差额比例及第一批复试考生名单确定

实行差额复试，第一批次（一志愿）复试差额比例为 150%；其他批

次（调剂）复试差额比例为 200%，按照达到专业分数线第一志愿考生的

初试总分由高到低排名确定第一批复试考生名单（详见附件）。

对于在各批次复试规定的时间内调剂后仍达不到招生计划的，按照实

际人数组织复试。

（二）考生复试资格审查与加分资格

1．考生复试资格审查

所有参加复试的考生均应按要求进行资格审查，审查不符合规定者不

予复试。考生应提供的复试材料包括：

（1）有效居民身份证；

（2）准考证；

（3）考生签字的《考生诚信复试承诺书》；

（4）《思想政治和品德考核表》；

（5）应届生提交《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往届考生提供毕业



证书或《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或《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

告》，境外高校毕业的请出具《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6）未取得毕业证（须在 2023 年入学报到前取得）的自学考试本科

考生须提供证明自考生身份的材料：如自考准考证、成绩单等。

（7）具有加分资格的考生，须提供相关证书原件。

（8）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考生除上

述应该提交的材料外，还须提交本人《入伍批准书》和《退出现役证》原

件照片。

2．加分资格

加分资格详见《青岛农业大学 2023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

方案》。

（三）复试方式、内容及考生成绩记录方式

复试内容包括综合测试（专业课考试、面试、英语听力与口语）、思

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等。

一志愿考生复试方式为现场复试。调剂考生复试方式为网络远程复试，

复试主平台使用学信网招生远程面试系统，备用复试平台为“腾讯会议”。

1. 综合测试

综合测试包括专业课考试、面试、英语听力与口语三个复试项目，满

分均为 100 分，按相应权重（见复试成绩计算公式）折算入复试成绩，复

试成绩满分为 100 分。综合测试成绩计入考生总成绩，综合测试的合格线

为 60 分，不合格者不予录取。第一批次（一志愿）面试与英语听力与口

语合并进行，原则上面试时间为 10分钟，英语听力与口语 5分钟，累计



15 分钟。其他批次（调剂）综合测试考试时间原则上为 20分钟。

（1）英语听力与口语

主要考核考生的英语听说等交流能力，由复试小组人员与考生以英语

交流的方式进行考查。

（2）专业课考试

专业课考试科目为《有机化学》和《化工原理》，

第一批次（一志愿）复试采取线下笔试，考试时长为 1 小时

其它批次（调剂）考试方式为考试时随机抽取试题，复试小组人员将

试题展示并复述给考生，考生思考后，在线口述作答。

（3）面试

面试主要考核考生的专业素质和综合素质。

第一批次（一志愿）面试时间和地点见考生须知；其他批次通过考生

在线回答复试小组人员提问的方式进行考查。

专业素质和能力：大学期间学习成绩（排名）、考生综合运用所学知

识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化学工程与技术专业发展动

态的了解及发展潜力，创新精神（学生参加创新创业大赛获奖情况）、科

研创新能力。

综合素质和能力：大学期间的综合表现（荣誉或奖励情况）、事业心、

责任感、纪律性、协作性和心理健康情况，人文素养、举止、表达和礼仪

等。

2．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质考核



考核结果以合格、不合格计，考核不合格的不予录取。主要内容包括

考生的政治态度、思想表现、道德品质、价值观、遵纪守法、诚信状况、

工作学习态度、职业道德、心理健康情况等方面。通过审查档案材料、单

位鉴定意见和面试、面谈等方式进行审核，必要时可采取“函调”的方式。

考核结果不计入复试总成绩。

3. 其他

因设备、技术或网络等原因达不到参加网络远程复试条件的考生，应

提前告知学院复试工作小组（王老师，0532-58957183，13954283108）。

（四）复试具体安排

1．一志愿复试总体安排

（1）考生于复试前完成网上缴费、复试费 180 元，未缴费考生不能

参加复试，具体方式另行通知。

（2）采用现场复试，复试地点为青岛农业大学城阳校区教学楼 F 区

502。

每场次点名及等候地点为教学楼 F 区 501，该场次考生可在等候室等

候面试，手机及其他与考试相关的物品资料根据工作人员安排交至指定地

点。每位考生面试结束，请立即离开学院，勿返回等候室，禁止与其他考

生交流考试内容，禁止通过任何形式泄露考试题目。

2．一志愿复试时间安排

（1）报到与信息核验：时间：2023.04.01 14:30

地点：化学楼 221



要求：考生携带资格审核所需相关材料

（2）专业课考试：时间：2023.04.03 8:00-9:00

地点：教学楼 F502

（3）面试和英语听力与口语测试

时间：2023.04.03 09:20-12:00

地点：教学楼 F502

3．考生注意事项

（1）考生要穿戴得体，保持良好的形象和精神面貌。

（2）复试准备期间，务必手机通讯畅通。

其他批次（调剂）考生复试时间地点以调剂系统发放的复试通知为准。

（五）体检

考生入学后组织。考生身体健康状况应符合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

联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教学〔2003〕3号)、

《教育部办公厅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

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教学厅〔2010〕2号)要求，并且无

传染病。体检不合格者，取消入学资格。

四、调剂

（一）调剂基本要求

1．符合调入专业的报考条件。

2．初试成绩达到第一志愿报考专业和调入专业的 A 类考生的国家分

数线。



3．调入专业与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相同或相近，应在同一学科门类（专

业代码前两位须为 08）范围内。

4．初试科目与调入专业初试科目相同或相近，其中初试全国统一命

题科目应与调入专业全国统一命题科目相同（考生初试统考科目涵盖调入

专业所有统考科目的，视为相同）。在全国统一命题科目中，英语一、英

语二可视为相同考试科目，数学一、数学二、数学三、数学（农）可视为

相同考试科目。

5. 第一志愿报考同一招生单位同一专业初试科目完全相同的考生择

优接收调剂。

（二）调剂程序

1. 考生应当于规定时间内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登陆“全国硕士

研究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填写调剂申请，学校每次开通调剂系统的时间

不少于 12小时。

2．院工作小组根据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细则，按照统一标准筛

选符合调剂条件的考生，审核合格后通过调剂系统发放复试通知。未接到

复试通知的考生，可在填写志愿 36小时后自行更改调剂志愿。

3．考生接受复试通知（超过 6 小时未接受的视为自动放弃），并在

规定时间网上缴费、参加复试。

4．学院组织复试并及时公布复试结果。

5．所有拟录取的调剂考生，由研究生处通过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



“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发送拟录取通知。

6．拟录取的考生必须在我校发放待录取通知的 6 小时内，在中国研

究生招生信息网“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同意拟录取，否则

视为自动放弃拟录取资格。

五、录取

（一）总成绩计算方式

考生总成绩＝初试总成绩/5×70%+综合测试成绩×30%

复试成绩=专业课考试成绩×30%+面试成绩×60%+英语听力与口语成

绩×10%

（二）总成绩排名方式

1. 按各批次对复试合格的考生分别进行总成绩排名。

2. 总成绩相同的考生排名顺序按初试成绩顺序排名；若初试成绩相

同，优先按英语成绩顺序排名，若英语成绩仍相同，再按业务课一成绩顺

序排名。

（三）拟录取名单确定方式

1．按批次对复试合格的考生按照总成绩由高到低依次录取。

2. 拟被录取的考生选择同一导师的，根据分配给导师的招生计划数，

按照选择该导师考生的总成绩由高到低进行依次排名确定。

3. 所有拟录取考生必须参加复试，不参加复试的不予录取。

（四）录取类别



1. 非定向考生：档案转入我校的考生均录取为非定向研究生，毕业

后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就业。

2. 定向考生：档案不转入我校的考生均录取为定向研究生，录取前

考生本人、工作单位与我校签订《定向就业培养协议书》，毕业后按协议

回定向就业单位工作。

（五）严肃考风考纪

考生应自觉树立遵章守纪、诚实考试的意识。复试期间，考生应自觉

遵守考场规则及本人所签署的《诚信复试承诺书》等内容，在我校复试（含

调剂）工作结束前不得对外透露或传播复试试题内容。

对在复试过程中有违规行为的考生，一经查实，取消录取资格，记入

《考生考试诚信档案》。研究生新生入学后 3个月内，学校将对所有考生

进行全面复查。复查不合格的，取消学籍；情节严重的，移交有关部门调

查处理。

六、成绩公布

复试结束后，学院将对考生成绩进行多次核算，并及时在青岛农业大

学化学与药学院网站公布考生成绩，公布时间不少于 3天。考生对公布的

成绩有异议，可在公布期间内向学院申诉（邮箱：13954283108@139.com，

电话：0532-58957183），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小组负责申诉复议工作，

并给予考生答复。考生对复议结果不认可的，可向学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申请复查。

七、我院参与山东省科教融合校所联培专项，与中国科学院



兰州化学物理所（青岛研究发展中心）根据联合培养协议设立化

学工程与技术专业（专业代码：081700）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专

项招生计划，本复试细则同时适用于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专项招

生计划的复试录取。

青岛农业大学化学与药学院

2023 年 3 月 29 日

附： 第一批次复试考生名单

序号 姓名 考生编号 报考专业 学位类别 总成绩

1 王 琪 104353610000215 化学工程与技术 全日制 328
2 孔祥运 104353610000219 化学工程与技术 全日制 309
3 谭婧盈 104353610000204 化学工程与技术 全日制 302


